
法規名稱：(廢)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100 年 01 月 1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為鼓勵企業提升技術服務能力或從事研究發展，以提高產品或服務之附加

價值，強化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特依本辦法規定，提供研究發展計畫

所需研究發展計畫之貸款。
 

第 3 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技術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及流

通服務業從事之研究發展計畫，可具體增加產品或服務之附加價值或可提

升技術服務能力者。

前項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技術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及流通服務業定義

如下：

一、網際網路業：指對機構或個人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撥接服務、專線服務

    、連線服務、網路多媒體軟體及內容服務、系統及應用程式服務等專

    門服務之公司。

二、製造業：指從事物品製造或加工之公司。

三、技術服務業：提供產業創意、研究發展、設計、檢驗、測試、品質管

    理、流程改善、製程改善、自動化工程、電子化服務、資源再利用、

    污染防治、能源管理、智慧財產交易、創業管理等專門技術、諮詢或

    智慧財產權服務等相關行業之公司。

四、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與運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

    包含視覺藝術產業、音樂與表演藝術產業、文化展演設施產業、工藝

    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創意生活產業、及數位休閒娛樂

    產業。

五、流通服務業：指批發業、零售業及物流業。

第一項所稱研究發展，包括從事研究新產品、新技術、新創作或新經營模

式、改進生產或製作技術、改進提供勞務技術、改善製程及研究改良增進

生產、銷售、訓練或展演效率之活動者。
 

第 4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如下：

一、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之廣告產業、設計

    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數位休閒

    娛樂產業及流通服務業為經濟部。

二、視覺藝術產業、音樂與表演藝術產業、文化展演設施產業及工藝產業

    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三、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及出版產業為行政院新聞局。

前項各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主管機關，執行本辦法之貸款。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委任下級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執行本辦法之貸款。



第 5 條
 

符合本辦法之研究發展計畫、提升技術服務能力計畫，由主管機關依申請

提供貸款。

前項貸款金額由本國銀行辦理貸放事宜，其中貸款金額百分之五十上限由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出資，餘額由承貸銀行出資，搭配貸放；承貸銀行對

於審議會推薦之申請計畫依其授信規範及審查程序辦理，並承擔貸款風險

。

本貸款利率不超過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年息二點二五個百分點

機動計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調整時，應即隨同機動調整。
 

第 6 條
 

申請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財務狀況，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公司淨值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二）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銀行貸款繳息還本正常。

三、申請公司應於國內設有研究發展部門及足夠執行申請計畫之研究發展

    或技術服務專門人才，其全職研究或技術服務人員達三人以上。

生物技術、數位內容產業領域之公司者，其淨值為正值者，雖未符合前項

第二款第一目之條件，仍得提出申請。

申請人為國營事業機構者，應報經其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始得提出申請。
 

第 7 條
 

申請人於申請時應提具申請書、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概況。

二、研究發展內容之說明。

三、風險與對策。

四、計畫執行說明。

五、申請貸款明細。

前條第二項之公司須於審議會決審前，檢具智慧財產評價服務機構之智慧

財產評價證明文件併同財務審查資料送審。
 

第 8 條
 

為審議前條之申請案，主管機關應先委請有關單位進行申請人財務審查，

並聘請有關學者專家組成技術審查會（以下簡稱技審會），進行技術審查

。

前項技審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審查原則。

二、審查申請人執行計畫之能力。

三、審查計畫完成期限、計畫經費。

四、監督計畫執行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五、審查變更申請。
 

第 9 條
 

完成申請案之財務及技術審查後，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擔任召集人

，聘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等相關單位及研究機

構代表組成審議會，審查下列事項：



一、計畫執行之方式。

二、計畫之可行性。

三、計畫完成期限、計畫經費、貸款條件及還款年限。

四、計畫之變更。

承貸銀行應將其徵授信結果於審議會前提供予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出席審

議會。
 

第 10 條
 

計畫執行期程以二年為原則，不得超過三年。
 

第 11 條
 

貸款額度以核定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六

千五百萬元，如有政府補助款者，應先扣除之。

前項計畫總經費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專職或兼職研究人員、技術服務人員或創作人員之人事費用。

二、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用。

三、研究發展設備之使用費及維護費。

四、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五、國內及國外差旅費。

六、計畫必要且新購之研究發展設備、電腦軟、硬體設備、智慧財產權。
 

第 12 條
 

貸款期限以十年為限，貸款利息部分應按月繳納，本金部分應自計畫完成

日滿一年之次日起每三個月為一期平均攤還。
 

第 13 條
 

主管機關辦理申請案件之審查，自文件齊備之日起至審查完竣通知申請人

之日止，不得逾四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第 14 條
 

申請案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主管機關委任之經理銀行，並

副知承貸銀行。

承貸銀行與主管機關委任之經理銀行應辦理簽約撥款作業，並與申請人簽

訂融資合約。

申請人應依約向承貸銀行申請撥付貸款，並應設立專戶。

第一項承貸銀行，如由經理銀行同意承貸，應以書函向主管機關報備。

依本辦法辦理之貸款，得依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有關規定，移請該基金

提供信用保證。

第一項經理銀行，指辦理繳還或保管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提供之貸款、撥

給或收取依本辦法審核通過之貸款及利息，並協助進行追償事務之銀行。
 

第 15 條
 

主管機關應考核計畫之執行情形，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及經理銀行必要時

亦得依約會同派員查核計畫執行情況。

主管機關應要求承貸銀行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按季將執

行績效報表函報之。
 

第 16 條
 

經核定之計畫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未獲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得變更用途；如有違反約定者，承貸銀行得按一

般貸款牌告利率核計利息，收回全部貸款。
 

第 17 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終止契約，申請人並應依約向經理

銀行返還全部貸款：

一、拒絕調查。

二、未執行計畫。

三、計畫執行進度無正當理由落後，並經技審會確認屬實。

違反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者，五年內不得再申請適用本辦法。

違反第一項第二款者，應自貸款之日起至返還貸款之日止依經理銀行基本

放款利率加一個百分點核計利息，一併返還經理銀行。

第一項及前項返還之貸款及加計利息，經理銀行應依約繳還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
 

第 18 條
 

申請人無法返還貸款時，依約由經理銀行向承貸銀行請求履行保證責任。

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經由經理銀行同意承貸之案件，申請人無法返還貸

款時，依約經理銀行應負責代為償還，並由經理銀行自行追償。
 

第 19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核定之申請案，如貸款人本利繳付正常且無違反本辦

法及融資合約情事者，貸款人得向主管機關提出延長貸款期限之申請。

前項申請經審議會通過後，由主管機關通知貸款人辦理融資合約變更作業

。
 

第 20 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件格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第 2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